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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nning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A Compari⁃
son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s
HOU Li，Saul WILSON

Abstract: As the Chinese land development system became marketized in the 1980s

and 1990s,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urban planning agencies came under increas‐

ingly untenable pressure as they both imposed and modified detailed planning restric‐

tions. As a result, many cities restricted the broad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granted

under national law through reforms to both technical guidelines and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The Chinese planning literature tends to focus inordinately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but in practice even the best technical guidelines leave significant room

for discretion. H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forms to decision-making institu‐

tions adopt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especially the appointment of expert mem‐

bers to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s. Although their reforms varied in logic and depth,

both cities chose to borrow the authority of planning experts to deflect responsibili‐

ty for planning decisions away from the planning bureau. In doing so, they rein‐

forced control over planning decisions by the planning bureau, but did nonetheless

expand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Most importantly, by creating clear procedures for

plan adoption and modification and incorporating voices outside the planning agen‐

cy, these reform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barriers to corruption or technically

flawed plan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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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具有浓厚的技术传统，重视物质空间设计和规划技术，而在制度

设计上相对冷漠，反映在实践与研究上均是如此 （王富海，2000；孙施文，

2018）。2018—2019年全国性的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契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规

划制度演进历程。本文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的创新与演进，尝

试总结住建系统下中国规划管理模式的某些特性：简言之，国家规划主管部门对地方

约束以自上而下的技术规定及总体规划编制的审批审查为主，但为自下而上的地方规

划决策制度保留了一定的创新空间；因此，各地城市在物质空间规划与设计上逐渐趋

同，但不同地区的规划决策制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于探究这

一地方决策制度的差异化。

城乡规划在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术、专业技术服务和管理行业说明中

国的城乡规划过程中还保留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一个纯科学的简单技术。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规划管理制度的主要目标是约束和分配这一自由裁量权：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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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土地市场

化进程不断深入，地方政府与城市规划

职能管理部门在详细规划决策上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外界压力。通过技术规范与

制度约束，中国规划体系自计划经济传

统时期延续下来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

断受到挤压。以往的研究较为关注通过

规划的技术规范增强规划的刚性，然而

各地在诠释国家技术标准和强制性内容

上仍然拥有较大的灵活变通能力。尝试

通过追溯1980年代以来上海和深圳两地

规划决策制度的变迁，尤其是如何通过

规委会制度创新引入专家决策，从而总

结规划自由裁量权在地方分配与再分配

的逻辑与发展历程。尽管深沪两地规划

制度决策制度创新的程度和逻辑各不相

同，但在借助规划专家巩固规划专业权

威、促进审批程序规范透明上具有共通

性，并且两种制度设计都有效提高了控

规变更的技术和政治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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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裁量权容易产生混乱的城市建设

和无序的行政管理，因而上级部门倾向

于制定城市规划的标准和规范，一定程

度限制了地方规划的自由裁量。技术规

范不可能预见城市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所

有问题，因此，除了技术规范以外，地

方规划决策制度分配了剩余的自由裁量

权。建国以来，与城乡规划行业相关的

国家法律法规，对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技

术标准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对此

以外的制度自由裁量较为放松，地方政

府长期在规划决策制度设计方面享有较

高的自主权，从而形成了有着明显差异

的地方规划制度。

本文以深沪两地规划委员会制度的

产生和发展演进作为研究中国发达地区

规划决策制度的初步成果，分析在中央

留白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规划决策制度

的改革探索。文中所指的“规划委员

会”，是指规划决策、审议或咨询议事

机构，而不包括如首都规划委员会、深

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这类地方规

划管理的实体职能部门。通过上海和深

圳城市规划委员会 （以下简称“规委

会”）的制度研究，笔者对新的地方规

划决策制度的诞生逻辑初步总结如下：

尽管两地规划决策制度创新都或多或少

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地方规划管理部门

是新的规委会制度的核心支持者，希望

藉此在土地市场化背景下维护和强化规

划管理权威。这种权力维护一方面是出

于避免上一级领导或者平级部门（如其

他职能部门和区政府）的过度干预，另

一方面又在于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

共同面对市场，在开发商受自我利益激

励机制要求变更规划时规划工作者拥有

更大的发言权。

规划方案的不断调整，既是规划部

门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其权威地位的一

种挑战。尤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一法

定规划层面，以项目为引导的规划调整

使得基于长期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上

位规划指导意义严重削弱；另一方面，

频繁的规划调整需求也带来了严峻的腐

败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层面倾向

于制定负面清单式的强制规范对下面加

以约束，不断增加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

和技术规范刚性，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然而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规委会

制度作为地方的制度创新，则希望通过

一种更为系统的程序和机构设置来规范

规划的编制、审批与调整。

有意思的是，同样出于维护规划权

威的目的，深沪两地规划部门选择了截

然不同的制度模式，并对后期其他城市

的规划决策制度建设具有示范作用，这

也是本文选择以这两个城市作为研究起

点的重要原因。深沪两种模式的共通之

处是，其规委会都同时包含了公务员及

非公务员的专家委员。专家委员与城市

规划职能管理部门在技术问题上具有共

识，规划局可以通过专家渠道表达其作

为行政部门难以发表的某些（反对）意

见；而在专家与部门有异议的其他方

面，由于规划专家和管理者在地方规划

市场、社会网络中密切的关系，更有利

于构建共识（通常——但不总是——向

规划局偏好的方向发展）。因而，专家

成员在规划决策制度当中的引入，成为

规划部门抵制外部干扰、提高规划调整

门槛、分担决策责任，同时保障决策结

果可控的一个重要渠道。

规委会开始在地方城市规划管理事

务中发挥切实的决策或准决策作用，与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地方规划管理地位中

的上升相关，也就是说始于1990年代末

到2000年初。不过，本文将其制度根源

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这样

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两地发展了不同的

规委会制度。

1 改革开放之初：对城市发展战

略性问题的“集体决策”

文革结束后，城市规划工作在各地

逐步恢复，规划委员会作为市政府强化

规划管理的一种机构创新而出现。伴随

着中央向城市政府的放权、规划管理职

能在地方的恢复与强调，以及适应对外

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规委会作为

一种市长领导集体决策的制度，主要定

位是协调部门意见、组织重大规划问题

审议，推进规划实施。这也反映了那一

时期地方规划管理的特征与需求，宏观

层面以总体规划编制报批为主要任务，

微观层面以详细规划编制和建设项目管

理为主要实施手段。其中，深圳率先引

入了规划专家作为规委会的顾问委员。

1983年，北京市总规得到国家批

复，中央同时发布了《关于成立首都规

划建设委员会的决定》。首都规委会主

任由北京市市长担任，其目标主要是协

调中央、国务院与地方等相关部门在首

都规划建设各项事务上的意见，作为首

都规划建设的“最高权力机构”，从而

增强北京市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的

权威，如万里所说，“今后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所属各部门，在建设方

面都要尊重和支持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的工作，服从委员会的领导”①。

上海市也在1984年向国务院上报总

体规划时，申请成立城乡建设规划委员

会，由市长兼任主任，统一领导上海的

城乡规划工作。1985年起开始正式运行

的上海规委会，具有独立编制，下辖规

划局、土地管理局、环境保护局与淀山

湖风景区管委会。不过，在上海，作为

实体机构的规委会存在是短暂的，1988

年该委员会的人员编制和下属机构被划

归市建委统一管理②。

新成立不久的深圳市在同一时期机

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决策与执行分离、

提高行政效率的设想。1980年代早期深

圳基于精简、高效和减少层次的原则推

行了几轮机构改革。升为副省级市后，

1984年的《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将决策与行政分开，充实“委”的决

策、审议职能③。1986年，曾在国家建

委政研室工作过的李灏④市长成为深圳

规委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李灏（2018）

将城市规划视为市长管理城市的重要抓

手和当然任务：

“你一个市长不抓规划，对整个发

展的布局没有安排，光抓几个单项指

标，那不乱套了吗？……特区规划委员

会包括了市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市长就

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我从来不做

什么工程指挥部总指挥之类的，别人能

做的你去做干嘛⑤。”

深圳规委会职能是“研究城市规划和

建设中的重大方针政策，指导和监督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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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实施”；“协调与规划和建设有关方

面的关系”，以及审定分区规划、近期建

设规划、详细规划以及重大建设项目。除

了对总体规划的讨论，规委会早期参与

审定的项目有福田新市区详细规划、罗

湖口岸和火车站地区规划设计方案等⑥。

深圳规委会一大创举是率先引入了

国际国内知名规划专家担任城市规划委

员会顾问，时任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被

聘任为规委会首席顾问⑦。这些专家的

聘任，如李灏市长所称，因为他们“敢

说话”，而非易操控。规委会顾问专家

的作用很快在1987年深圳机场选址得到

证实：顾问组写信批评中央支持的深圳

湾（白石洲）机场选址会“对城市是一

个致命的打击，可能会造成‘一失足成

千古恨’”，支持了地方规划部门主张

的宝安机场的选址意见⑧。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规委会

作为一种正式的集体决策制度被 （重

新）引入地方政府架构，尽管各地职能

定位不尽相同，但都为未来的制度变革埋

下了伏笔。北京在机构设置上明确区分

了宏观决策的规委会与行政的规划局；

上海设立规委会作为职能机关垂直领导

规划行政部门的改革非常短暂，很快成

为一个从实体趋于虚体的协商平台；深

圳则独辟蹊径，率先引入了顾问专家参

与规划咨询和审议。这三个城市机构改

革的共同点是建立市政府领导下的规划

建设的决策或权力机构，建立相关部门

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制度，减少部门间

扯皮、提高决策效率、增强规划权威。

这一时期三地的规委会职能都以协

调总体规划涉及的各部门利益和意见为

主，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与地方规划

权力变更的主要节点：改革开放前，总

体规划批复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城市建设

资源配置决策，因而对地方至关重要；

伴随着中国城市的对外开放、市场机制

逐渐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详细规

划设计对城市开发获取外部资源有了更

大的影响。因此，规划问题的矛盾和协

调焦点从总体规划转到详细规划。

2 深沪两种模式及演变

1980年代规委会工作主要涉及城市

发展的战略性空间安排，市政府以此为

平台进行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部门之间

的利益协调和专题讨论。随着中国城市

开发中市场作用的增强，详细规划逐渐

成为规划管理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

分。1990年代是规划制度发展一个重要

的过渡时期，新的《规划法》尚未出

台，国家法律还没有把详细规划定为土

地出让规划条件的严格依据，大多地方

依靠技术规定的基本要求提出规划条

件，指标确定具有较大的弹性，分割地

块以项目报批、越权审批现象时有发生

（夏丽卿，1994；黄均德，等，2002）。详

细规划编制审批与许可权的分散，带来

了城市开发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得规

划权力博弈日趋复杂和频繁，尤其是地

块的具体用途和开发强度：城市开发走

向市场化使得开发商利益与规划指标息

息相关，从而使得规划局和市政府面临

巨大的寻租压力与腐败风险。在此发展

背景下， 新一代的规委会逐渐转化成

为规划部门约束详细规划的制度保护工

具，换言之，一个用于管理有风险的规

划自由裁量权的新制度。

城市详细规划与许可管理的工作量

骤增，所面临的问题具体而多变，加上

涉及利益的复杂性，必然对规划制度建

设提出新的要求。此外，总体规划的意

义重大然而周期长、项目少，规委会尚

属“非常设机构”；伴随着控规层次的

出现，设立常设的审议机构变得更为必

要。市场化时期的规划决策更为频繁和

具体，总体规划模式的决策制度难以适

用。在人员构成的变革上，规划部门如

果希望通过更新机构设置强化自身的规

划决策控制权，该机构成员的组成应当

与行政部门具有共同的专业认识和相似

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规划专家非常合

适，正如深圳规委会的早期经验一样。

3 深圳规委会：决策与执行相分

离

1987年，深圳率先试行了土地拍

卖。改革开放初期深沪两地的土地使用

制度改革都受到香港的影响。伴随着土

地使用有偿化建立起土地开发的市场机

制，深圳开始进一步学习引进香港的土

地与规划管理体系以适应体制改革的需

求，将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改革动议做

实，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如深圳体制改

革办公室主任徐景安（1988）所说：

“深圳特区实行虚委实办，对减少决

策层次，提高办事效率起过积极作用，

但由于传统的管理方式未根本改革，靠审

批把关、行政权力运作，决策者忙于审批，

执行者无章可循，决策与执行混为一体，

其根源在于不能‘依法行政’。在机构改

革中，‘委’应该加强、充实，成为真正

的决策、审议机构，可仿效香港，建立

社会经济委员会、土地发展政策委员

会、城市规划委员会、房屋委员会。”

深圳规划最初的改革步伐很快：

1989年，深圳提出参照香港建立三级规

划体系；1990年，深圳开始试行源自香

港模式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

则》（张志斌，1999）。但是这一改革最

关键的环节——将法定图则及其审批机

构给予立法保护，就是说参照香港模式

的技术规范与规划决策制度相配套——

迟迟未能建立。至1995年，深圳启动了

《深圳特区城市规划条例》（以下简称

《深圳条例》⑨）的编写工作，条例在草

拟阶段参照了相关香港规划条例条款，

明确了规委会拥有规划审批权。对这一点，

有些专家提出异议：“审议是审批权的一

个程序，不能代替政府的审批。”⑩不过，

规委会设置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如李

子彬市长（2000）所说：

“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深化

决策体制的改革，是促进规划决策民主

化的前提，决策与执行相分离是现代管

理科学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我国普遍

实行的规划体制中，‘决策者’和‘执

行者’是同一个主体——都是政府的规

划主管部门承担。这种体制极易导致以

行政指令代替依法管理的弊病。为避免

决策的行政干扰，提高决策的民主性，

必须建立和完善与行政执行体系相对分

离的决策体系。”

在市长眼中，规委会被视为约束规

划局权力、重新分配规划自由裁量权的

制度创新；而从规划局角度看，规委会

可以成为巩固规划部门权威的有效工

具：一方面规委会主任由市长担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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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签字生效后对规划实施具有保障作

用；另一方面，新的程序设定有利于提

高法定图则调整门槛（王富海，2000）。

1998年3月，《深圳条例》正式通过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赋予规委会审批

权，并借鉴了香港规委会的设置，明确

有半数以上非公务人员担任委员。《条

例》第七条规定，“市规划委员会由二

十九名委员组成，委员包括公务人员、

有关专家及社会人士，其中，公务人员

不超过十四名”，从而保证了非公务人

员占多数；并且，规委会决议“必须获

参加会议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

过”（第十条）。

1999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

布了规委会组成与议事规程，并正式任

命了长期任职的固定委员。深圳规委会

非政府部门委员实际上以各相关事业单位

领导为主，但也包括了学者、建筑师、

开发商代表，其候选名单曾在新闻媒

体上向公众公布。关于委员任期与政

府任期同步还是错开存在争议，如2002

年规委会设定的内部章程提出规委会委

员任期五年，应与政府换届同步，与《深

圳条例》里任期三年的规定有所不同；

不过，无论是哪种任期规定都未得到有

效执行，尽管有过多次动议，深圳规委

会的非公务员委员迄今换届仍未发生，

基本维持着20年前的人选。

深圳在规划决策制度创新的同时，

逐步建立了法定图则作为城市开发建设

的约束性法定文件的地位。不过，1998

年的《深圳条例》并未将审批后的法定

图则作为特区内规划许可的必要先决条

件，也就是说，与同时期中国许多城市

相类似，在规委会未及行使法定图则审

批权的地区，规划局仍然具有确定规划

条件、发放规划许可的高度自由裁量

权。在深圳规委会最初运转的两三年

间，法定图则由规委会大会表决通过、

市长作为主任委员签字后正式向社会公

布，通过数量较为有限，集中在城市规

划与设计的重点地区，如福田中心区。

考虑到法定图则批准工作量大、市长难

以参加那么多工作，2001年《深圳条

例》适当修改，授权成立规委会下属的

专业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行使法

定图则的审批权。自此之后，深圳大规

委会的活动渐趋停滞，而专业委员会成

为更为活跃的详细规划决策平台。专业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市规划委员会秘书

长、即市规划主管部门领导兼任；跟大

规委会比，图则委专家多为规划专业，

与规划局关系更为密切。这种看似轻微

的调整，将深圳从一个市长直接参与详

细规划审批的城市，又重新回到由规划

局负责详细规划决策，从而与原本“决

策与执行相分离”的设想打了折扣。

事实上，自2000年初，基于建设性

的出发点，深圳规划界开始对规委会和

法定图则的关系产生疑问，这也源于深

圳规划决策制度改革所产生的内外部不

适应性（邹兵，等，2003；郑文武，2005；

黄虎，2013）。邹兵和陈宏军 （2003）

引用某一案例前后两次不同的修改申请

的批复，对规委会决策行为的一致性提

出了质疑；郑文武（2005）则从法学角

度指出规委会的职责存在角色冲突，即

其拥有决策权，但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

格，不能承担民事责任，最终对其决策

的责任追溯仍在政府，因而“有权

无责”。

正如邹兵和陈宏军所注意到的，事

实上，通过规委会这一平台，真正做出

决策的仍是规划部门和市政府。通过对

2001年和2002年法定图则修改审批（当

时仍由大规委会审批）的梳理，他们观

察到：

“规划行政部门的初审意见和技术

依据成为整个审查工作的主要基础性依

据，对于最终的决策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力。相比而言，图则委基本上只发挥着

信息传递作用，对决策效果的实质性影

响不大。因此，法定图则审批的决策质

量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规

划行政部门所提供的初审意见的技术合

理性，二是市规委决策程序的公正合

法性。”
在规委会会议中，“‘领导定调、

大家附和’的传统官僚决策方式也为规

划委员会所沿用，决策中的长官意志依

旧难以避免。”尽管“拍板”的领导

会受到与会专家意见的影响，原制度设

计希望分离决策权与执行权的民主化初

衷无疑被打了折扣。周丽亚（2005）的

研究发现，有些委员认为自己成了受政

府委托的“表决机器”，并不能充分发

表个人意见。深圳规委会虽为不记名投

票，但众目睽睽之下举手表决方式可令

持有不同意见者失去投反对票的勇气。

尽管如此，通过规委会的机构设置，深

圳的确建立了更为约束性的规划决策制

度，尤其在维护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上

起到过切实的作用。

4 上海规委会：从协调、咨询到

审议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规划管理的主

要依据为1989年的《上海市城市建设规

划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上海市总体规划在1986年

得到国务院原则批复，由于那时新的开

发开放计划已经进入议事日程，新一轮

总规编制很快再次启动，并迟至1999年

方始得到正式批复，因此，在很长时期

内，具体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与总体规划

之间的联系较弱，上海规划部门主要依

靠《技术规定》开展建管。从机构规模

就可以看出，1990年代初上海市规划局

的规划处编制仅十人左右，而建管处有

七、八十人。跟深圳的差异是，上海

作为省级城市，已有大面积建成地区，

对规划自由裁量权的分配涉及到市区两

级政府的博弈。伴随着城市开发市场经

济的活跃，上海市政府选择“两级政

府、三级管理”的改革举措，将规划管

理权——主要是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和

一书两证的审批——大幅下放至区县级

甚至以下。到1994年，90%的建设项目

规划管理已由区县负责。在详细规划

决策权下放的同时，市规划部门一直在

探索建立相应的监督与宏观调控机制，

细化两级管理的分工与协同。最初以建

筑规模或者用地规模门槛划分市区两级

权限往往造成基层灵活变通、化整为

零；划分市管和区管地区后也不乏区县

越权审批的情况，市局对区局难以起

到及时有效的监管，事后否定及撤销成

本过高，典型的案例如万科城市花园选

址在虹桥机场航线之下、噪音严重超

90



2019年第6期 总第253期

标，用途与规划不符，但区县仍然发放

了用地和建设许可。黄菊市长在1993

年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两级管理体制，进

一步明确市和区县的责任和分工，克服

有些方面暴露的责任不明、协调不顺、政令

不通、监督不力的状况。建立一个宏观

调控有力、微观管理高效的新体制。”
1994年，为加强宏观调控，上海市

政府成立了新一届的规划委员会，采用

“虚实结合”的形式，市长任主任，委

员由各政府部门领导兼职，不再设独

立编制，规委会办公室与规划局合署办

公，规划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如规划

局长夏丽卿（1994）所说，“规划委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城市建设的一个权

威的宏观调控决策中心，也是完善两级

政府、两级管理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然而，如何发挥规委会在上海市区

两级管理中的“宏观调控决策”作用，

在后来的法规制定和实施细则中有所变

化。上海是最早探讨以控制性详细规划

引导城市开发的城市，1984年的《虹桥

新区详细规划》开中国控规编制之历史

先河。然而，对于设立独立机构审批和控

规法定化的问题，上海的规划部门一直

存在顾虑：“对法定图则问题有矛盾心

情，又想定得死一点，便于对外执行；

又怕定得过死，管理部门自己捆死了不

好改”；1990年上海规划院在受建设

部委托开展区划法规研究时，即认为控

规方案通过人大常委会批准实现法定地

位在中国城市中还不成熟，“难以适应

区划法规特别是图则需要随时变动的要

求”，因而建议将其“作为行政规章由

市政府审定，并报人大备案”。
在1995年通过的《上海市城市规划

条例》中，上海规委会的职能被规定为

“负责重要城市规划方案和规划管理事

项的协调”（第五条）。由于市政府常务

会议也经常专题讨论重大规划问题，上

海的规委会在总规上报之后，开会频率

显著减少，规委会办公室的工作重点逐

步向组织专家咨询倾斜。1997年，在徐

匡迪市长任下，上海规委会设立了咨询

委员会，负责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的重

大方针政策、规划方案审批前咨询。与

深圳不同，上海规委会专家人数较多，

更接近于专家库形式。
2000年，上海规划局课题组提出参

照深圳模式加强规委会在决策方面的作

用，然而顾虑上海的用地规模要远远大

于深圳，深圳法定图则内容“过细”，

如借鉴深圳模式可能会影响上海推进控

规全覆盖的进度，引起“协调困难”，

“费时费力”，最终建议简化法定规划的

内容、以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之间的单

元规划为法定层次，组织有一半以上非

政府委员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把法定规

划和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赋予给规划委员

会（黄均德，等，2002）。不过，规划

局课题组提出的机构改革没有实现，但

新的单元规划层次得以增加，2003年的

《上海条例》提出单元规划由市局编制，

控规除重点地段外由区政府组织编制、

市规划局审批，通过建立指标逐级分解

的规划体系和编制与审批权的分离实现

权力分配与制衡。2003年起，上海开始

推进单元规划全覆盖，仅用两年时间就

编制完毕；这之后至2008年，中心城区

的整单元控规编制完成的接近七成。
相比之下，深圳迟至2009年法定图则覆

盖率还很低，提出了“法定图则大会

战”，计划2年内完成全市法定图则的全

覆盖编制工作，而实际的完成时间在

2012年左右。
上海规委会制度建设的转折点发生

在2008年，就是《城乡规划法》颁布确

定控规的法定地位之后。上海在此时主

要的详细规划管理工作已经转为控规调

整审批，新的规定提出规委会专家审议

是控规调整审批的必要前提条件，规委

会专家应发挥“程序性审议”——对部

门和公众意见的听取与采纳情况审议，

以及“技术支持”——对成果本身进行

论证和咨询——两方面的作用。从名义

上市区两级共同进行控规管理，但市局

通过三区划分调整、单元规划全覆盖、

任务书审批和组织规委会专家审议等制

度设计，大大强化了市一级决策权。在

2011版《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中，控

详规划审批前须经规委会审议的程序要

求得到立法支持。
上海规委会制度设计的目的十分明

确，即通过规委会专家审议，提高控规

修改的技术门槛，同时与规划专家构建

共识（张玉鑫，2011）。与深圳规委会

固定人员、固定人数比例的设置不同，

上海规委会的专题审议会，参加的专家

委员人数在一百多位专家库中仅要求有

7人（一般项目5人），规委会办公室及

相关职能处室掌握选择邀请专家的主动

权，加上市政府仍然保留最终的审批

权，制度设计相比深圳更加灵活；另一

方面，这种方式也允许规委会办公室较

为频繁召开控规调整的专家审议会，专

家在规划条件修改中进行了更为普遍和

细致的把关，例如2012年规委办共组织

召开了90多次专家审议。相较之下，

深圳大规委会通常一年召开次数少于规

定（四次），而图则委的会议次数也远远

少于上海的专委会。

5 比较与延伸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和深圳面对

不同的城市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

动：前者向区放权、后者向市一级集

权。这背后的制度改革逻辑非常直接：

上海希望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开发

活力，而深圳面临快速发展的压力希望

稳定开发秩序。这种改革初期规划权力

的分配差异塑造了后期两地规划决策制

度不同的演进路径：深圳市规划局直接

面对开发商及其支持者，在特区大建设

背景下如何避免开发商的个体利益诉求

损害规划实施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目

的，因此希望在城市重要片区引入新的

规划决策制度以约束自我的自由裁量

权；上海市规划局的主要精力则用于约

束面对市场的下一级区规划管理部门，

规划制度的变革更关心在不伤害区一级

政府促发展的积极性的同时维持市一级

规划权威、以及重构一个特大城市的理

想规模和空间秩序。

这两个城市有着不同的规划历史和

传统。深圳特区从无到有，并与香港从

制度学习到社会经济互动上都具有亲密

的关系，加上对接香港的政治任务和积

极环境，其规划制度很大程度上参照了

香港的规划体系让社会力量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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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则从租界起就具有独特性的规划传

统，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与香港保持了

密切的交流和学习，但主要集中在土地

批租制度方面，市区两级规划管理经历

了从放权到收权的过程，与深圳历程刚

好相反。

最终, 深沪两地规划决策制度设计

都引入了非政府成员参与城市规划事务

的决策咨询。深圳直接赋予规委会最终

的规划审批权和决策权，并有专家和社

会人士参与表决，明确规定了出席比例

和表决原则 （如“两个三分之二”）。

上海则在主要的规划权力重新上收到市

一级层面并且控规实现全覆盖之后，赋

予非政府人员正式的规划审批角色。即

便如此，上海采取的是行政管理部门及

市政府保留决策权、专家在前序程序中

提供审议咨询意见的模式。与深圳规委

会不一样，上海规委会专家并不具有真

正意义上的否决权。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城市在近几年

来再次反向而行：与上海在集权后引入

专家决策力量相对应，深圳在近些年来

尝试将规划决策权下放到区一级以推动

城市更新的进程。然而，受限于其1990

年代所建立的规划制度，深圳的区一级

规划和更新管理部门尚且没有获得与上

海相似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想见，深圳规委会制度创新所

形成的权力约束在实施中会遭遇各种挑

战。深圳规委会—法定图则制度的特点

是能够固化规划指标，但是当法定图则

接近全覆盖之后，较高的规划调整门槛

与快速发展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张力，深

圳规委会“效率不高、权责不符”成为

市领导和部分规划师对其的一个主要批

评。从2004年开始，修改深圳规划条

例几乎每年都被列入人大立法计划，其

中规委会的作用成为条例修改的一个争

论焦点：如2014年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

办公布的《修订草案稿》尝试取消规委

会的规划审批权，重新将其定位为“决

策咨询机构和公众参与平台”。
虽然这一修订草案迄今尚未进入人

大常委会审议，但因为《深圳条例》没

有禁止在未批准法定图则情况下提供规

划条件和许可，在深圳法定图则全覆盖

之前，规委会对深圳城市开发的规划管

理约束作用是有限的；在全覆盖之后，

也仍然存在“双轨制”的现象，例如有

的快速开发地区以国家《规划法》为依

据通过市政府审批控制性详细规划或单

元规划来代替法定图则作为出让地的规

划条件依据（徐丽，等，2013）。这种双

轨决策机制的存在，显示新的赋权制度

一旦产生——致力于提高规划的刚性、

专业化和民主化——就很难被消除，另

外也说明即使正式制度建立后一时难以

修改，“非正式”制度会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被发明。

6 自由裁量权视角下的规委会制度

伴随着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城市化发

展，城市规划部门一方面享有了巨大的

权威，另一方面也深切感受到这种权威

所带来的对专业价值观及廉政的压力。

开发商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受到规划指标

调整带来的利益所驱动，而规划部门和

地方政府则寻找各种途径来进行自我保

护，并捍卫规划方案不被“擅自调整”。

这两种集体决策机制，包括专家型

非公务委员的参与，都更好地控制了规

划编制的质量，避免了对规划指标的过

度寻租，或者说至少通过决策人数的显

著增加提高了寻租成本。尽管各地规委

会规划审批（议）不通过率极低，但如

果考虑到被视为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

分而不予上会甚至被退回的案例，规委

会的作用仍然是显著的。程序规定的日

益严密，对维系管理的权威性起到了一

定作用。

目前两地的规委会仍然高度依赖于

政府行政体系，决策与执行分离的机构

改革初衷并未得到很好地实现。事实

上，规委会在为行政部门规避规划决策

带来的风险与责难上可能更加有效：大

多数非公务员委员仍然是“体制内”专

家，例如市规划院等事业单位领导，或

本地从业者，决策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有

限，对抗部门或长官意志的成本过高。

这一点证实了新制度主义的发现，即新

制度的诞生往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制

度设计者。不过，上海与深圳的专家相

对而言具有较高的学术界或者业界地

位，因此比中小城市的专家独立性更

强，更能够和乐于表达意见。即使带有

制度设计的缺陷，深沪两地的规委会专

家决策都不乏强硬驳回已受到政治支持

的规划修改项目的先例，或者以阻止上

会的方式迫使存在争议的规划项目进行

更进一步的论证和咨询。

在审批程序上，《城乡规划法》的

相关规定非常含糊，仅规定了批前应公

示、应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并在报批

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至于具体的审批流程要求，包括图则签

章等细节，则完全由地方规定。这与国

家技术规范对日照间距、建筑后退等详

尽的规定形成强烈反差。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

城市的规划决策制度方面，各地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规划委员会制度安排只

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显示了更多的基

层设计，与技术规范自上而下的约束恰

恰相反。研究还发现，进入21世纪初

期，建设部也曾尝试在全国推广深圳模

式的规委会制度，提出“强化审批管理

程序的刚性”，加强“就地监督”，“分

离编制与审批”，该呼吁一定程度推

动了有些地方规委会的制度建设，如山

东、广东等地， 不过在自上而下指导

地方规划制度建设方面，从未达到技术

规范的强度。在规委会制度全国的推广

与应用方面的规律总结，有待更进一步

的研究。

本研究建立在大量深入的访谈基础

上，在此特别对深沪两地接受我们访谈

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诚挚的感谢。同时感谢沈赟和张皓协助

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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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1994年：第123页。

 《上海市城市规划制定与实施的法律问题》

系列报告之一，区规划局长座谈会会议发

言记录，2002年。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上海城市土地使

用规划及区划法规的研究》：第27页。

 沪规委办97第364号，“关于成立上海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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